
河北大学教师完成教学工作量情况登记表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
现技术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类型：                  
是否引进人才： □是   □否      到校时间：        年      月
	学年
学期
	学生类别
	课程属性
	课程名称
	折合教学工作量
	学期工作量
小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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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8-19(二)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教学工作量
合计
	

	年均教学
工作量
	

	学院审核
意见
	



教学秘书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教务处复审
	
年均工作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公章：



填表说明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以学校正式课表为准，未列入教学计划也未经领导批准的课不计课时；2.承担其他教学环节任务（如带学生实习、下乡、指导论文等）、读博、休产假、引进、外出进修等情况填在课程名称栏；3.学生类别栏填写校本部本科、工商学院本科、医学部本科、研究生；4.课程属性栏填写必修、任选。如讲授的必修课非近三年课程，需附单独证明；5.“学院审核意见”处由教学秘书初审并加盖学院公章；6.申报类型为教学为主型、教学科研并重型、科研为主型、社会服务型；7.本表用A4纸打印一页。

